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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中的第7章为推荐性的，其余内容为强制性的。 

本标准代替GBZ 40—2002《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与GBZ 40—2002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2版的第1章）； 

——增加了GBZ/T 157为“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2版的第2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见第3章）； 

——修改了“诊断原则”中的专业术语的表述（见第4章,2002版的第3章）； 

——将“刺激反应”改为“接触反应”，增加了时限（见第5章,2002版的第4章）； 

——修改了“诊断与分级”（见第6章，2002版的第5章）； 

——修改了“处理原则”（见第7章，2002版的第6章）； 

——修改了“附录A”的部分内容（见附录A，2002版的附录A）。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职业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负责业务管理，法规司负责统筹管

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大连市职业病防治院）、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

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雪松、孙素梅、程美琴、张雪涛、王永义、凌瑞杰、杨鹏鸣、毕海侠、吕虹、

王娜。 

本标准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9年首次发布为GB 11507-1989，2002年第一次修订为GBZ 40-2002；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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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的诊断原则、诊断分级标准及处理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的诊断及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T 16180  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GBZ 51  职业性化学性皮肤灼伤诊断标准 

GBZ 54  职业性化学性眼灼伤的诊断 

GBZ 73  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诊断标准 

GBZ/T 157  职业病诊断名词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Z/T 157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诊断原则 

根据短期接触较大量硫酸二甲酯的职业史，以急性呼吸系统损害为主的临床表现及胸部影像学等辅

助检查结果，结合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资料，综合分析，排除其他病因所致类似疾病，方可诊断。 

5 接触反应 

仅有眼和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如流泪、流涕、呛咳、咽干等，肺部无阳性体征，胸部影像学无异常

表现，通常48小时内症状消失或明显减轻。 

6 诊断与分级 

6.1 轻度中毒   

    凡具有下列表现之一者： 

a) 急性气管-支气管炎（见GBZ 73）； 

b) 喉水肿所致1至2度喉阻塞（见GBZ 73）。     

6.2 中度中毒   

     凡具有下列表现之一者： 

a）急性支气管肺炎（见GBZ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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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急性间质性肺水肿（见GBZ 73）； 

c）喉水肿所致3度喉阻塞（见GBZ 73）。 

6.3  重度中毒   

     凡具有下列表现之一者： 

a）肺泡性肺水肿（见GBZ 73）； 

b）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见GBZ 73）； 

c）并发严重气胸或纵隔气肿（见GBZ 73）； 

d）喉水肿所致4度喉阻塞（见GBZ 73）； 

e）支气管黏膜坏死脱落导致窒息。 

7  处理原则 

7.1  现场处理 

7.1.1 迅速脱离现场，去除污染衣物；避免活动、卧床休息、保持安静、注意保暖； 

7.1.2 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污染的眼及皮肤20-30分钟； 

7.1.3 对接触反应者，应严密观察48小时； 

7.1.4 对症治疗，预防喉水肿和肺水肿的发生。 

7.2  治疗原则 

7.2.1 保持呼吸道通畅，可给予雾化吸入疗法、咽喉部局部喷雾，支气管解痉剂，必要时行气管切开术； 

7.2.2 合理氧疗，纠正低氧血症，必要时采用机械通气； 

7.2.3 早期、足量、短程应用糖皮质激素； 

7.2.4 注意体位引流，排出坏死黏膜组织，必要时应用支气管镜取出脱落物； 

7.2.5 对症及支持治疗； 

7.2.6 眼、皮肤灼伤的治疗，参照 GBZ54、GBZ51执行。 

7.3  其他处理 

7.3.1  轻、中度中毒患者治愈后可恢复原工作；重度中毒患者宜调离原工作岗位； 

7.3.2  如需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按 GB/T 16180 处理。 

8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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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A.1 硫酸二甲酯是一种无色无味或略带洋葱味的油状液体，为强毒性物质。广泛应用于农药、制药、

染料及香料等工业中，也可作为芳香烃抽取用溶剂。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发生急性中毒，主要见于设

备泄漏或爆炸，以及运输装卸过程中容器破损或清洗检修带有残液的设备等情况。 

A.2 接触反应是指短时间接触硫酸二甲酯后的一过性反应，不属于急性中毒范畴，但为了及时发现支

气管炎 、肺炎和迟发性肺水肿，需进行一定时间的医学观察（48h），并做对症处理，因此列入标准条

文中，以引起重视。 

A.3 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以喉水肿、急性呼吸系统损害为主,急性气管-支气管炎或喉水肿所致 1 至 2

度喉阻塞为本病的诊断起点。 

A.4 胸部X线片表现是急性化学物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诊断和分级的重要依据。随着CT等影像学检查的

广泛应用，临床实际工作中已经不局限于胸部X线摄片一种检查方式，因此胸部CT等影像学检查亦可作

为诊断和分级的依据。 

A.5 喉水肿是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的突出表现之一，其所致喉阻塞的严重程度可直接反映出病情的轻

重。喉阻塞分为 4 度，参加GBZ 73。出现喉水肿可立即给予 0.1%肾上腺素咽喉部喷雾，使水肿尽快消

除，随后雾化吸入糖皮质激素。出现重度喉阻塞者，应及时行气管切开术。 

A.6 轻、中、重度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均可能伴有眼或皮肤化学性灼伤。眼刺激是出现最早、也是最突出的

症状之一。严重者可见角膜剥脱及溃疡，甚至失明。皮肤化学灼伤，以暴露部位，上、下肢及面部为多

见，表现为皮肤灼痛、瘙痒，局部可见红斑、水肿，甚至糜烂溃疡。体表意外接触后应立即用吸附棉（纸）

等，尽可能的吸附，然后再用流动清水或 5%碳酸氢钠溶液彻底冲洗。眼与皮肤的化学灼伤的诊断及处理

参见GBZ 54和GBZ 51。 

A.7 急性中毒往往伴有心电图及肝、肾功能的一过性改变，无特异性，故未列入诊断条款内。诊断时可根据具体

情况全面综合分析。 

A.8 雾化吸入是治疗急性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行之有效治疗方法之一，根据病情每天 3-5 次超声雾化吸入。如悬

雍垂水肿严重，或喉水肿较明显，做超声雾化吸入会使通气更加困难，这时可用口腔麻醉器做人工喷雾，或将超声

雾化器连接在吸氧装置上使用。 

A.9 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应注意与氨、氯气、光气等急性化学物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相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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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 2021 年度国家卫生健康标准

职业健康专业修订项目的通知》（中疾控标准便函〔2021〕881 号），

本项目由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大连市职业病防治院）承担，项目名

称《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修订（以下简称“本项目”）。 

（二）各起草单位和起草人承担的工作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单   位 所承担的工作 

1 马雪松 女 主任医师/副院长 
大连市第四人民

医院 

项目负责人，课题设计、研究方案

制订、总结归纳、起草标准和标准

解读、编制说明的审核。 

2 孙素梅 女 
主任医师/中心副

主任 

辽宁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病例搜集，技术指导，标准起草。 

3 程美琴 女 副主任医师 大连市第四人民

医院 

文献检索、病例资料汇总、分析，

标准起草、讨论、修改。 

4 张雪涛 女 主任医师/科主任 
上海市化工职业

病防治院 
病例搜集，标准草稿的审核。 

5 王永义 男 主任医师/科主任 
重庆市职业病防

治院 
病例搜集，标准草稿的审核。 

6 凌瑞杰 男 主任医师/副院长 湖北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 
技术指导，标准起草。 

7 杨鹏鸣 男 主任医师/院长 
湖北省孝感市第

一人民医院 病例搜集、总结，技术指导。 

8 毕海侠 女 主任医师 
大连市第四人民

医院 
参加讨论修改标准草案、征求意见

稿、送审稿。 

9 吕 虹 女 副主任医师 
大连市第四人民

医院 
文献资料搜集、汇总分析，标准起

草、讨论、修改。 

10 王 娜 女 主治医师 
辽宁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文献检索、分析总结，标准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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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草过程 

1. 前期基础 

  《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GBZ 40-2002）（以

下简称“原标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为

职业病诊断的强制性标准，现已实施 19 年。随着近年来医疗技

术的发展和配套法规标准的修改，各使用单位提出的不同意见日

益增多，故国家卫生健康委法规司依据国家发布的《卫生标准跟

踪评价工作指南》（WS/T 536-2017），通过广泛网上征求意见

后，将其确定为 2019 年卫生健康标准项目中职业卫生标准实施

评估项目。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大连市职业病防治院）于 2019

年 7 月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法规司提出申请，承担强制性职业病诊

断标准实施评估《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GBZ 

40-2002）项目，2019 年 9 月获批立项。与原标准起草单位-辽宁

省职业病防治院（现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成标准实施评

估项目组，评估过程中得到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大连市大

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院的帮助，项目组历时一年查阅并采用文

献 200 余篇、收集分析整理病例 22 例、经过两轮德尔菲法专家

问卷调查，分别得出相应结论，最终编写完成《强制性职业病诊

断标准实施评估<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GBZ 

40-2002）总结评估报告》，并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

会职业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职业病诊断学组专家审查，上报国家

卫生健康委法规司并通过项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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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作调查了主要省市职业病防治机构对标准的执行情

况，查阅典型病例，重点观察各靶系统效应分级指标，以及与临

床病情转归的关系，收集存在的问题和建议；按期编制完成评估

总结报告，提出对原标准的修改建议；初步形成《职业性急性硫

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修改草稿，为标准修订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2. 项目启动 

2021 年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发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关于 2021 年度国家卫生健康标准职业健康专业修订项目的通知》

（中疾控标准便函[2021]881 号）中，将《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

中毒诊断标准》修订列为 2021 年职业卫生标准修订项目。我院

开始着手筹备开展《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修订

工作。 

2021 年 6 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江苏省组织召开公共卫

生领域职业健康标准专业卫生健康标准修订启动会，正式将我院列为

本项目的承担单位。立项后，项目承担单位成立了由大连市第四人民

医院（大连市职业病防治院）牵头，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庆

市职业病防治院、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和湖北省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参与的标准修订工作项目组。2021 年 7

月，项目组召开了项目首次会议（腾讯会议形式），布置各参与单位

具体分工和任务。 

3. 现场工作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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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调查 

2020 年，项目组与原标准制修订单位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原辽宁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了原标准的实施评估工作，文献搜索

到 818 例接触硫酸二甲酯患者信息，收集病例信息 22 例。得出以下

结论： 

《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GBZ 40-2002）在职

业病诊断机构和综合性医院里得到较好应用和实施，尤其在突发化学

中毒公共事件中的应急处置及临床救治中发挥积极作用，应继续保留。 

专家建议对原标准的范围、诊断原则、分级标准及处理原则等多

项指标提出修改建议；文献及病例分析显示，标准中辅助检查和临床

诊断分级明显落后于现行医疗技术水平，提示原标准的质量有待提高。 

（2）问卷调查 

项目组于 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6 月对专家进行了两轮德尔菲法

专家调查。专家从事职业病防治相关工作的年限平均为 28 年。两轮

共发放专家调查表 21 份，有效回收 21 份，回收率达 100％。通过两

轮专家调查，最终形成包含 36 项二级指标的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

中毒诊断标准现状调研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原标准的先进性不达标，科学性、可行性、可操

作性尚可，专家对原标准的满意度低，因此认为原标准有修改必要。 

（3）现场调查 

筛选病例 

项目组通过检索文献发现湖北省孝感市发生 1 起因运输硫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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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酯罐车泄漏引起的急性中毒事故；上海市 1 起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

事故；其次，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

测信息系统”网报系统查询得知：大连市报告 1 起硫酸二甲酯管道泄

漏急性中毒事故，重庆市报告 1 起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事故；另外，

通过省级职业病诊断专家会诊了解到盘锦市也有 2 例急性硫酸二甲

酯中毒病例。 

病例资料收集 

根据上述信息，项目组派专人到各相关单位进行病例资料收集，

共得到 127 例完整病例资料。 

资料汇总分析 

本项目组设计病例资料汇总表，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接触方

式、潜伏期、临床症状、体征、血常规、血气分析、肝肾功能、电解

质、心肌酶谱、胆碱酯酶、胸片或者胸部 CT、心电图、诊断及治疗

经过、疾病预后等信息，对此 127 例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患者的全部

病例资料进行汇总分析。 

3. 文本修改过程 

 2021 年 8 月初，项目组召开线上工作讨论会，全体人员参与此

会议。会议对标准修订的任务进行进一步分工，对收集的各类资料汇

总分析，对标准各指标进行讨论；会后对项目成员提交的各类资料进

行整理，完成标准修订初稿和编制说明草稿。并组织部分编写人员对

标准修订初稿和编制说明草稿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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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末，项目组就标准的初稿征求项目组全体专家的意

见。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根据分工，多次修改沟通讨论，完善标

准初稿和编制说明草稿，并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项目组根据标准的使用范围，重点选择职防院所和疾控中心的职

业病诊断医师和职业卫生医师，综合性医院的职业病医师和急诊医师，

卫生行政部门的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等非标委会专家，项目组发出 21

份征求意见表，收回 20 份。收回征求意见表中无意见 2 份，有意见

18 份。 

项目组对各专家的征求意见进行汇总分析，共收集意见 93 条，

采纳意见 59 条，部分采纳意见 13 条，不采纳意见 20 条。根据采纳

意见和部分采纳意见对标准修订草稿进行逐条修订。 

《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修订过程遵循“科学性、

可操作性、统一性、规范性”原则，根据国家职业病相关法律法规、

卫生标准、规范和法规性文件的要求，在兼顾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情

况下，制订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职业病诊断标准。 

此次标准修改在原标准的基础上所做的重大修改和调整包括： 

——修改了“范围”（见第 1 章，2002 版的第 1 章）； 

——增加了 GBZ/T 157 为“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 章，2002

版的第 2 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见第 3 章）； 

——修改了“诊断原则”中的专业术语的表述（见第 4 章，2002

版的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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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刺激反应”改为“接触反应”，增加了症状消失及减轻

的时限（见第 5 章，2002 版的第 4 章）； 

——修改了“诊断及分级标准”（见第 6 章，2002 版的第 5 章）； 

——修改了“处理原则”（见第 7 章，2002 版的第 6 章）； 

——修改了“附录 A”的部分内容（见附录 A，2002 版的附录 A）。 

二、与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1. 《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职

业卫生标准，相应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对

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

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 年修正）》第四十五条“职业病诊断

标准和职业病诊断、鉴定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相关法规包括：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国卫疾控发〔2013〕48 号令中规定“职

业性化学中毒-47.硫酸二甲酯中毒”为法定职业病。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卫生部令〔2013〕第 91 号中第

二条“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应当按照《职业病防治法》、本办法的

有关规定及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进行，遵循科学、公正、及时、便民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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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管理办法》第二条“对下列需要在全国范围

内统一的技术要求，须制定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四）职业病诊断标

准”。 

《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GBZ 40-2002），能

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国家《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国卫疾控发〔2013〕48 号和《国家职业

卫生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保持一致。满足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

的诊断与处置，是对我国现行职业病诊断标准体系的补充完善。 

2. 与《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相关的标准有《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职业病诊断标准编写指南》（GB/T 218）、《职业病

诊断名词术语》（GBZ/T 157-2009）、《职业性化学皮肤灼伤诊断标

准》（GBZ 51-2009）、《职业性中毒性肝病诊断标准》（GBZ 59-2010）、

《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诊断标准》（GBZ 73-2009）、

《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 16180）7 部国

家标准。 

编写原则、内容、结构和格式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和《职业病诊断标

准编写指南》（GB/T 218）要求执行。 

接触硫酸二甲酯所引起的是以呼吸系统损害为主要表现的全身

性疾病，常同时伴有眼、皮肤的化学灼伤。《职业性化学性皮肤灼伤

诊断标准》（GBZ 51-2009）、《职业性化学性眼灼伤的诊断》（G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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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017）和《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诊断标准》

（GBZ73-2009）是本项目修订的重要参考依据。其中《职业性化学

性皮肤灼伤诊断标准》（GBZ 51-2009）适用于职业性化学性皮肤灼

伤的诊断及处理，《职业性化学性眼灼伤的诊断》（GBZ 54-2017）

适用于职业性化学眼灼伤的诊断及处理，《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

呼吸系统疾病诊断标准》（GBZ73-2009）适用于职业性急性化学物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诊断和处理。 

劳动能力鉴定按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GB/T 16180）的规定执行。 

项目组在对原标准修订的过程中，与上述标准进行了协调和衔接。 

三、国外相关规定和标准情况的对比说明 

硫酸二甲酯，澄清无色或淡黄色，略有洋葱样气味的油状液体。

化学式（CH3）2SO4。分子量 126.1。相对密度 1.33（20℃时）。熔

点-27℃。沸点 188℃。闪点 83.33℃。自燃点 187.78℃。蒸气密度 4.35g/L。

蒸气压 2.00kPa（15mmHg76℃）。易溶于乙醇和乙醚，低温时微溶

于水，18℃易溶于水，水解为硫酸氢甲酯、甲醇和硫酸，但在冷水中

分解缓慢，随着温度上升分解加快，50℃时或碱水中可迅速水解成硫

酸和甲醇。工业上主要用作甲基化剂，广泛用于药品、染料、香水、

农药等生产过程中，也可作为芳香烃抽取溶剂。硫酸二甲酯毒性较强，

其毒性与芥子气和光气相似，比氯气强 15 倍，属于强刺激性气体。

吸入浓度为 500mg/m
3（97PPm）时 10 分钟即可致死。口服致死量为

1-5g。 

https://www.wenku365.com/p-87444.html
https://www.wenku365.com/p-87444.html
https://www.wenku365.com/p-87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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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卫生标准 GBZ 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中规定：工作场所空气中硫酸二甲酯

PC-TWA 为 0.5mg/m³ ，美国 ACGIH（2009 年）推进 TWA 为 0.1ppm。

2010 年国际劳工组织（ILO）颁布了职业病目录修订版本( Lis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revised 2010)，其中未提及到硫酸二甲酯相关职

业病的名称，美国、香港等劳工组织均无硫酸二甲酯引起职业病的目

录或职业病诊断标准。 

四、各项技术内容的依据 

《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GBZ 40-2002）的修

订版本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根据国

家职业病相关法律法规、卫生标准、规范和法规性文件的要求，结合

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修订。首先，根据 GBZ 40-2002 实施多年来的情况，

结合我国现状，在兼顾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的经济

水平和职业病防治新形势，制订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职业性急性硫酸

二甲酯中毒的诊断标准；其次，GBZ 40-2002 标准的修订既要尽可能

保持原标准的延续性，又要保持与近年来实施的新标准统一性，同时

遵照临床科学的发展成果更新了呼吸系统疾病、喉阻塞的内容，更加

注重科学性和操作规范性。标准中各项技术内容修改依据如下： 

1. 修改了“前言” 

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GB/T 1.1—2020）、《卫生健康标准编写指南》的要求，在前

言中增加了审查和归口管理信息，规范了修订的条目表述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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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删除了原标准中引言 

与《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1—2020）、《职业病诊断标准编写指南》（GB/T 218-2017）

接轨，删除原标准中引言“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是在职业活动

中短时期内接触较大量的硫酸二甲酯所引起的以呼吸系统损害为主

要表现的全身性疾病。常伴有眼和皮肤的化学灼伤。” 

3. 修改了“范围” 

根据《职业病诊断标准编写指南》（GB/T 218-2017），删除了

原标准范围中“非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的诊断及处理可参照本

文件执行”。 

4.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为增加第三章“术语和定义”，将“GBZ/T 157  职业病诊断名

词术语”列入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5. 增加“术语和定义”章节 

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GB/T 1.1—2020）、《职业病诊断标准编写指南》（GB/T 218-2017）

的格式要求，增加了第三章“术语和定义”。 

6. 修改了“诊断原则” 

    （1）按照现行《职业病诊断名称术语》（GBZ/T 157-2009），

将“急性呼吸系统损害的临床表现”改为“以急性呼吸系统损害为主

的临床表现”，将“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调整为“现场职业卫生学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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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胸部 X 射线表现”改为“胸部影像学”。 

随着临床技术的发展，胸部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在各级医

院的普及率很高。在采集到的 127例临床病例中，辅助检查为胸部 X

线或肺 CT，其结果符合诊断标准要求。从保存的影像学资料可知，

CT检查结果更清晰准确，对早期诊断及救治过程中预估病情进展有

明显的临床意义。 

7. 将“刺激反应”改为“接触反应”；在“接触反应”中增加了

“48 小时内症状消失或明显减轻”。 

（1）根据《职业病诊断名称术语》（GBZ/T 157-2009），将“刺

激反应”改为“接触反应”。按照原标准诊断分级，文献检索中 450

例急性接触硫酸二甲酯患者中有刺激反应者 140 例（占 29.6%），127

例临床病例中有刺激反应者 91 例（占 71.65%），提示刺激反应者占

比较高。同时，《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诊断标准》

（GBZ 73-2009）也将“接触反应”列入标准条文中，为有效与相关

标准衔接，继续保留此条款。 

（2）对文献检索发现的 818 例急性接触硫酸二甲酯的患者进行

分析，潜伏期在 0.5-48 小时；全部临床病例就诊时间在事故发生后的

7-48 小时，多数在 24 小时以上。文献检索和收集的临床病例均提示

接触硫酸二甲酯后，患者初期无明显症状，经 1-2 天后呼吸系统损伤

加重，因此将原标准中第 6 章 6.1.1 中“应严密观察 24 小时”修改为

“应严密观察 48 小时”，并在“接触反应”中增加了“48 小时内症

状减轻或消失”。接触反应是指短时间接触硫酸二甲酯后的一过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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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肺部无阳性体征，胸部 X 线片无异常发现，不属于急性中毒范

畴，但为了预防和及时发现支气管炎、肺炎和迟发性肺水肿，需进行

一定时间的医学观察（48h），并做对症处理，因此列入标准条文中，

以引起重视。 

8. 修改了“诊断与分级” 

（1）为了与《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诊断标准》

（GBZ 73-2009）及其他急性刺激性气体中毒诊断标准进行衔接与协

调，更改了原标准中诊断分级的临床疾病名称，分别用“急性气管-

支气管炎”、“急性支气管肺炎”、“急性间质性肺水肿”代替原标

准中轻度中毒、中度中毒、重度中毒 a）中的临床病症。 

（2）将“喉水肿”改为“喉水肿所致喉阻塞” 

硫酸二甲酯气体经呼吸道吸入后，由于其水解产物对黏膜组织强

烈的刺激性和腐蚀性，故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在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的

表现中尤为突出，喉水肿的发生率极高，且程度严重，是急性硫酸二

甲酯中毒的临床特征之一。在收集的病例中，喉水肿病症出现早、进

展快，极易形成喉阻塞，故将原标准中“诊断与分级”中的“喉水肿”

改为“喉水肿所致喉阻塞”，这样表述更准确、更方便操作。并与《职

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诊断标准》（GBZ73-2009）及第

9 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第五篇第十一章“喉阻塞”相衔接。 

（3）删除了“中度中毒”和“重度中毒”分级标准中有关“血

气分析呈轻度至中度、重度低氧血症”的诊断与分级条目。 

此诊断指标无具体客观数值描述，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删除。 

https://www.wenku365.com/p-87444.html
https://www.wenku365.com/p-87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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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处理原则”中增加了“现场处理”的条款。 

通过病例分析发现，中毒患者往往同时存在皮肤吸收和呼吸道吸

入两种接触方式。接触初期虽然出现眼和上呼吸道刺激症状，但多为

一过性反应，未引起足够重视；由于没有及时清理或脱离现场，致早

期没有很好去除皮肤黏膜表面毒物，是患者出现明显皮肤、眼部灼伤

及严重急性呼吸系统损伤的主要原因。 

故将“迅速脱离现场，脱去被污染衣物，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

洗污染的眼及皮肤。”作为现场处理部分，提高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

的救治。 

10. 修改了“附录 A”的部分内容 

A.1 增加了硫酸二甲酯的毒性介绍、易发生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

的行业或领域，以及常见引起硫酸二甲酯中毒的接触机会。 

硫酸二甲酯是一种无色无味或略带洋葱味的油状液体，为强毒性

物质，急性毒性类似光气，比氯气大 15 倍，人吸入浓度>5mg/m
3

（97ppm）10 分钟可致死。常因意外事故如储罐爆炸、设备故障、违

章作业，生产设施或运输中发生跑冒滴漏或爆炸，或在搬运中容器破

损，或在清洗、检修含有硫酸二甲酯残液的设备或管道时，吸入较高

浓度硫酸二甲酯蒸气等原因造成急性中毒。 

A.5 对“喉水肿所致喉阻塞”的概念及处理原则进行了补充说明。 

喉水肿是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的突出表现之一，依据《实用急性

中毒全书》第 2 版和《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第 9 版，硫酸二甲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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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生喉水肿，其导致的喉阻塞严重程度可直接反映出病情的轻重，

如不及时处理，将引发严重不良后果。 

A.6 增加了硫酸二甲酯引起眼及皮肤灼伤的表现及皮肤沾染的

处理提示。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华职业医学》第 2 版“35.4.2 硫酸二

甲酯”中提到：硫酸二甲酯对皮肤的损害较单纯硫酸、甲醇灼伤和一

般皮肤感染更为严重，且有较长的潜伏期（短者 3-4 小时，长者可达

24 小时）。由于硫酸二甲酯遇水温度越高，水解成硫酸和甲醇的速

度越快，如有条件应在急性事故现场先用吸附棉（纸）等吸附，再用

流动清水或 5%碳酸氢钠溶液清洗。 

A.7 删除了“因考虑为继发缺氧所致”。 

根据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第 3 版《临床职业病学》提示“部分急

性硫酸二甲酯中毒病人可出现溶血性黄疸、心电图的异常、血清转氨

酶一过性增高、蛋白尿、血尿、管型尿，部分重度中毒者，可出现痉

挛、昏迷、休克、内脏出血等，但随着中毒改善和缺氧好转。”然而

项目组收集到的中毒病例中，患者未出现溶血性黄疸病例、且心电图

异常仅有 1 例，血清转氨酶一过性增高者仅占 4.7%。同时，在文献

检索及临床病例中，硫酸二甲酯中毒致多脏器损伤的病例数极少，且

多为一过性。因此，上述病症列入诊断分级的依据不充分予以删除。 

五、征求意见和采纳情况 

2021 年 8 月，项目组将《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

的征求意见稿向非标委会专家广泛征求意见，共计发出征求意见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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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份，收回 20 份。共收集 8 个标准条目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共计 93

条，其中采纳了 59 条，部分采纳了 13 条，讨论修改了 72 条，对不

采纳的 20 条意见或建议陈述了理由。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暂无。 

七、实施标准的建议 

暂无。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18 

 


